
 1 

斗六市公所 110年度第 2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7月 27日下午 15時。 

開會地點：本所第二會議室 

主    席：林 市長 聖爵                       紀錄：李思賢 

出席人員：楊主任秘書劍銘、黃室主任義東、張主任閔智、黃主任秀

金、柯課長皓元、王課長朝正、傅課長騰標、孫課長旺田、

張課長月秋、陳課長怡樺、楊隊長騏駿、顏所長團諒、陶

園長秀玲等。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大家好，今天召開本所 110年度第 2次廉政會報，

會議中有幾項提案請各位委員進行審議，請各位針對會議資料內

容及提案事項踴躍提出意見，現在就開始依會議程序進行。 

 

貳、秘書單位(政風室)工作報告： 

今天會報流程將提出近期其他機關貪污不法案例作為探討，

並針對提案討論事項進行討論，也希望同仁在臨時動議方面踴躍

發言。 

 

參、業務單位專案報告： 

一、 報告單位：政風室/清潔隊。 

二、 報告事項：110年清潔隊人員進用及垃圾掩埋場管理專案清查

總結報告。 

(一) 清潔隊員徵才公告日約 10天〜13天，報名日約 2 天〜7天，

二者到期日同，惟健保特約醫療院所 1個月內檢查合格體檢

表核發作業時間約 7工作天，且體檢表於報名時需繳正本，

致於公告日期間內報名後再前往申請檢查合格體檢表，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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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作業時間 7日已逾報名截止日期，顯不合理。 

(二) 有關清潔隊員調往所內單位執行職務內容，彙整時發現各單

位實際執行職務內容及相關工作紀錄格式並未統一。 

(三) 清潔隊：上揭(一)近期徵才公告內容已改善，有關(二)請各

單位支援人力依規定填寫工作紀錄備查。 

肆、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提案：新春佳節將至，請宣導同仁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相關規定。 

決議：依決議事項辦理。 

二、提案：檢警調單因案需要執行強制處分作為時即時通報政風

室協處乙案。 

決議：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提案：有關加班費、差旅費等之請領事由，請加強審核，提

請討論。 

決議：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提案：雲林縣政府「110年度廉潔楷模人員」甄選工作，提請

討論。 

決議：依相關規定辦理。 

五、提案：有關雲林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員赴港澳事宜。 

決議：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提案：110 年農漁會選舉反賄選宣導，請大家共同杜絕賄選、

暴力及假訊息等介入選舉。 

決議：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提案：各單位連續假期前、後確實控留人力。 

決議：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提案：有關填報公務統計報表相關事宜，請各單位再次檢視

確認保留案件是否皆已辦理完成。 

決議：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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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提案： 

一、提案：有關吹哨者保護相關規定，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行政室 

說明：為加強及落實公文維護及陳情檢舉案件之保密重要性，

再次重申保密相關規定，請各單位要求員工務必依據前

揭規定落實個人資料之文書保密規定，避免洩密情事發

生，倘若發現有洩漏檢舉人個人資料情事時，請即時通

報行政室、政風室知悉。 

決議：請各單位依提案事項辦理。 

二、提案：有關所 110 年「企業誠信及工程倫理」廉政防貪指引，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本所原訂 110年工程企業倫理系列反貪活動，因疫情影

響取消辦理。本室蒐集 2 則其他機關曾經發生有關「企

業誠信及工程倫理」之貪瀆違失案件，並分析弊端成因

及潛存風險進行改善對策，已置於本所網站廉政專區，

請鼓勵同仁及承包本所採購案之廠商踴躍上網參閱。 

決議：請各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提案：有關涉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應自行迴避情形，請

依規定填寫自行迴避通知單，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6條規定，公職人員知有利

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並以書面通知方式辦

理，並送交政風室備查。本所業將通知單及申請書電子

檔置於政風室/政風室表格下載，請宣導同仁參考運用。 

決議：請各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提案：有關政風室提供員工諮商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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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據縣政府 110年度「心手相『廉』，從『雲』啟航」

員工關懷實施計畫，公務同仁遇有廠商尋求民代關切、

民眾與情反映等情，本室提供相關諮詢服務，避免同仁

迫於壓力導致作出違反法規情事。諮詢對象及事項採取

保密方式進行，以免諮商同仁曝光。服務專線

05-5346938。電子信箱：alex2351@mail.dl.gov.tw 手

機：0937799069。。 

決議：請各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 

五、提案：有關工程採購契約價金之結算給付及保險期間相關規

定，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近期會辦採購案過程，常發現結算方式錯誤(例如：採

總額結算，實作增加 3%以上，「逾 3%部分」變更契約增

加價金﹔增減未達 3%，契約價金不予增減)。工程契約

價金給付方式分為「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依實作項

目及數量結算」、「部分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等 3 項，

各項契約價金結算方式各有差異，各單位於招標及履約

階段，請注意相關規定之差異，避免發生計算錯誤或履

約爭議之情形。另近期也常見保險日數不足情形，請注

意契約書「保險期間」相關規定。 

決議：請各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提案：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保險」填表範例及「累積已

繳保險費」欄位填寫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法務部修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部分規定，增

列保險應申報保險公司、保險名稱、保單號碼、要保人、

保險契約類型、保險金額、契約始日、契約終日、外幣

幣別、累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累積已繳保險費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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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總額，業自 110年 3月 8 日生效。相關規定建置

於本所網站-政風室-政風室相關法規及法務部主管法

規資料庫供參。 

決議：請各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提案：有關法務部修正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部

分規定，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填表總說明及對照表，一併建置於本所網站-政風室-政

風室相關法規及法務部主管法規資料庫供參。 

決議：請各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提案：有關全國性公民投票選務業務改期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民政課 

說明：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改定於 110年 12 月 18日投票。

辦理公民投票期間修正為「110年 6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110年 1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投票權人名冊公

告閱覽日期：110年 8月 10日至 8月 12日。 

決議：依相關規定辦理。 

九、提案：有關受理防疫補償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課 

說明：衛福部公布防疫補償辦法，居家隔離檢疫者及其照顧者

每日可領 1000元，以兩周（含加未滿一天）計算，最

多補助 1.5萬元，回溯自今年 1 月 15日施行，也就是

在 1月 15日要求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在 2年內都

可提出申請，每人按日發給 1000元，可線上及臨櫃申

請。此項補助自 3/23受理申請及初審作業，目前總計

申請 1968件並持續受理申請中。 

決議：依相關規定辦理受理申請。 

柒、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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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捌、主席結論： 

謝謝政風室辦理今天的廉政會報，並提出相關預防性的提

案，本次會中通過之各項提案，請各單位遵守各項規定並落實

推動執行。有關本所於受理具名檢舉案件，應嚴禁有洩漏檢舉

人身分情形，造成檢舉人困擾，請各單位須恪遵相關保密及行

政程序規定，避免發生洩密行為。 

另外有關工程採購應確實遵守契約及相關規定，避免不慎

觸法。感謝各位委員的參與，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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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市公所 110 年度第 2 次廉政會報成效情形 

 
說明：本所 110年度第 2次廉政會報，主席致詞情形。 

 

說明：本所 110年度第 2次廉政會報開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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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市公所 110 年度第 2 次廉政會報成效情形 
 

說明：本所 110年度第 2次廉政會報，政風室報告提案討論事項情形。 

 

說明：本所 110年度第 2次廉政會報，開會情形。 

 


